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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吉林省医疗保障助力体育事业 

  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医保联〔2024〕13 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体育行政部门，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体育行政

部门，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  

  为深入推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践行体育为民理念，助力吉林振兴，立足

为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医疗保障服

务，延伸职能主动服务，提高广大群众对医疗保障政策的了解和认可，推动整

个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吉林省医疗保障助力体育事业

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体育局  

  2024 年 5 月 23 日  

   吉林省医疗保障助力体育事业  

  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践行体育为民理念，助力吉林振兴，立足

为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医疗保障服

务，延伸职能主动服务，提高广大群众对医疗保障政策的了解和认可，推动整
个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加强医保服务与体育健康保障融合，以满足各方需求为核心，通过技术革

新和流程优化，实现医保服务的远程办理与高效结算，提升服务便捷性与响应

速度。提供重点医院专享服务，确保医疗保障需求的及时响应。在大型体育院

校及比赛场地设立“医保驿站”提供个性化服务，建立赛事医保热线，提供全

方位咨询与保障支持。加强医保知识宣传，提升公众认知，为体育事业健康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工作内容  

   （一）优化医疗保障服务。  

  1.上门帮办代办服务。针对省内参保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经常外出训练和比

赛，以及每年入队、退役流量大的特点，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帮助他们快
速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增减员和转移接续手续。为患有运动损伤、职业病等特

殊疾病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深入的医保政策解读和专业的代办服务，确保

在家即可办理医保业务。  

  2.远程帮办代办服务。向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提供“线
上办”“视频办”等远程帮办代办服务，协助运动员、教练员完成医保相关手



续和操作。同时，提供就医购药指引等医保服务，确保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

工作人员、观众在就医过程中得到充分指导和帮助。  

   （二）开通保障绿色通道。  

  3.顺畅结算服务。为方便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在定点医

药机构门诊、住院、药店购药、慢特病门诊待遇的顺畅结算，在重点医疗机构

设立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医保结算窗口，运动员、教练员或

赛事工作人员、观众只需在此窗口出示有效证件和医保卡，即可享受快速、便

捷的医保结算服务。  

  4.开辟“绿色通道”。为省内参保持“吉享卡”“吉健卡”的“优秀运动

员及教练员”开辟“绿色通道”做好医保服务保障，在办理关系转移接续、异

地就医等各项医保业务时，享受“绿色通道”“一对一”专属服务。  
  5.重点医院专享服务。选择重点医院将专项服务内容纳入医保服务协议，

为省内参保持“吉享卡”或“吉健卡”的“优秀运动员及教练员”提供精细

化、人性化的全流程点对点就医服务。根据实际需求，由重点医院开设就诊

“绿色通道”，全程指导完成挂号、看诊等各个步骤，确保顺利、高效地完成
就医全流程。  

  6.急诊住院治疗备案登记。  对于异地比赛或观赛的参保患者发生急诊住

院治疗的，救治医疗机构将为其办理急诊登记，并在出院结算前指导其办理备

案登记，确保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能够享受相应的医保待

遇。  

   （三）畅通咨询专线。  

  7.高效回复医保问题。收集定点机构就医服务信息、急诊就医等异地运动

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高频问题，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推出

问题集锦专栏，有针对性地高效高质回复运动员、教练员或观众医保问题，提

升运动员、教练员或观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8.赛事医保服务热线。2024 年 6 月底前在 12393 医保客服平台开通体育医

保服务热线直通车，为运动员、教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提供医保服务咨
询服务。同时，采取“体育赛事诉求”工单跟踪专办的方式，确保运动员、教

练员或赛事工作人员、观众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四）设立“医保驿站”。  

  9.设立大型体育院校“医保驿站”。在大型体育院校内设立固定的“医保
驿站”，为省内参保师生提供医保咨询、业务办理等一站式服务。  

  10.设立比赛场地移动“医保驿站”。在大型体育赛事期间，根据比赛场地

和观众规模，临时设立移动式“医保驿站”，为运动员、教练员和赛事工作人

员、观众提供医保业务办理及咨询等服务。  

   （五）开展医保宣讲活动。  

  11.上门宣讲医保知识。到体育院校、运动队宣讲医保知识，为师生、运动

员及教练员详细讲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及普通门诊、慢特病保障待遇、

异地就医结算流程等内容，并现场解答各类医保问题。  

  12.与体育赛事合作推广。在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中，融入医保政策知识，如

在比赛间隙播放医保知识宣传片，或在赛事周边产品上印制医保宣传语等方式

向群众介绍医保制度的政策和福利。  



  13.体育现场设立宣传点。在各类体育赛事场地现场设立医保知识宣传点，

通过悬挂条幅、展板、海报、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观众和参赛者普及医保

政策、参保流程、报销范围等关键信息。  

   （六）探索优化多元性医疗保障待遇。  

  14.探索建立运动员特殊用药保障机制。依据运动员医疗团队现行常用的药

品清单，比对《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

称“药品目录”），对于非“药品目录”范围属于国家事权范围药品，积极向

国家相关部门推介；属于省级事权范围的中药（中药饮片及配方颗粒），在目

录调整时给予政策支持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将更多针对运动员特殊需求

的药品纳入医保保障范围。  

  15.探索完善补充医疗保险。在现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引入商业保险
作为补充，会同商保机构为省内参保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

保险产品选择，确保运动员和教练员在遭遇意外伤病时，能够享受到更全面、

更细致的保障。针对医保无法完全覆盖医疗费用，可由商业保险进行补充报

销，形成医疗费用的叠加报销，切实减轻运动员和教练员经济负担。  
  三、有关要求  

   （一）明确责任分工。体育部门牵头负责设立大型体育院校“医保驿

站”，明确体育院校医保业务联络员，医保部门负责对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并定期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医保部门负责在大型体育赛事期间，根据比赛场地

和观众规模，临时设立移动式“医保驿站”。  

   （二）加强协同配合。省医保部门按照开通保障绿色通道有关任务要求，

选定重点医疗机构，会同重点医疗机构研究开通保障通道，明确优秀运动员、

教练员就医流程。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协同各级体育部门，完善 12393 体育相关

热线知识库，依托医保客服平台建立医保业务问题处理快速响应协同机制。  

   （三）强化宣传及反馈。省医保和体育部门要在医保驿站明显位置设置医

保服务视觉识别标识，做好驿站服务事项公开公示，遇到相关问题及时向医保

部门进行反馈；各级医保部门和体育部门要配合做好医保助力体育宣传工作。  
   附件：医疗保障助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服务清单  

http://xxgk.jl.gov.cn/zsjg/fgw/xxgkmlqy/202405/W020240528522894755894.docx

